长汀县卫生局

文件    

长汀县人事局    

汀卫[2010]263号

关于印发开展2010年招聘临床医学专业本专科毕业生为

乡镇卫生院培养临床医师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卫生院：

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乡镇卫生院改革与发展的意见》（闽政[2009]1号）、省卫生厅、人事厅、教育厅、财政厅、省委编办《关于招聘临床医学专业本专科毕业生为乡镇卫生院培养临床医师实施方案的通知》（闽卫科教[2009]18号）和省卫生厅、公务员局、人力资源开发办《关于开展2010年招聘临床医学专业本专科毕业生为乡镇卫生院培养临床医师工作的通知》（闽卫人函[2010]595号）以及龙岩市卫生局、人事局《关于印发龙岩市开展2010年招聘临床医学专业本专科毕业生为乡镇卫生院培养临床医师实施方案的通知》（龙卫[2010]55号）文件精神，为做好招聘临床医学（含中医、中西医结合）专业本、专科毕业生经培训后充实到乡镇卫生院工作，现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招聘对象
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省外全日制普通高校福建生源临床医学（含中医、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应、往届本科学历高校毕业生1名，2007届及以后毕业的专科学历并取得本省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专升本”考试录取通知书的应、往届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名。
二、招聘方法

(一)公布招聘方案

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制定招聘方案，经市卫生局、人事局审核同意后，根据事业单位招聘程序，对外公布招聘方案。招聘方案在“长汀人事才网”和“长汀政务网”网上进行公示。

(二)报名审核。自本方案公布之日起至2010年9月15日前，应聘对象持身份证和毕业证书原件到长汀县卫生局人秘股报名，报名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1、长汀县2010年强化培训乡镇卫生院临床医师招聘报名表1份（见附件）；

2、身份证、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

 (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采取考核、面试的方式进行招聘（具体办法根据报名情况另行决定）。

(四)体检和公示

考核合格人选需到县级以上综合性医院体检，体检标准及项目参照公务员录用标准执行。体检合格，拟聘人选需在当地县级以上人事网站等媒体公示7个工作日。
(五)签订就业协议

各单位最迟应于2010年9月15日前确定聘用人员，报经县人事局批准后，由县卫生局组织乡镇卫生院与受聘人选签订就业协议（一式四份，省卫生厅、县卫生局、招聘卫生院、受聘人员各持1份；协议书模板可参照“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违约条款应在有关栏目中明确）。
三、注意事项

     本科毕业生应持就业协议书（一份）于2010年11月底前到省毕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挂靠省卫生厅科教处）报到，统一安排到培训医院进行临床能力培训。

    2010年“专升本”学生（应持就业协议书一份）将于10月上旬正式开学（具体时间以学校正式通知为准）。

      培训工作的组织实施、培训期间待遇规定、入编规定和保障措施等按闽卫科教〔2009〕18号文件执行。对经培训合格，到财政一般转移支付县（含财力相当于一般转移支付水平县）乡镇卫生院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省财政给予财力补助。

附件：长汀县2010年强化培训乡镇卫生院临床医师招聘报名表。
长汀县卫生局                   长汀县人事局        
 二○一○年八月五日                  
抄送：市卫生局，县委编办

附件
长汀县2010年强化培训乡镇卫生院临床医师招聘报名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照

片

（一寸）

	毕业学校名称
	
	所学专业
	
	毕业时间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学习简历
	

	本人意愿
	是否愿意服从分配到任何卫生院工作：

签字：             

年  月  日

	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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